
会计核算政策梳理

         湖南大学计划财务处

     2016.6.21



学校修订的财务管理制度

1、湖南大学财务报账规定（湖大财字[2014]56号）

2、湖南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湖大财字【2014】22号）

3、湖南大学预算管理办法（试行）（湖大财字[2015]8号）

4、湖南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湖大行字〔2015〕49号）

5、湖南大学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湖大财字[2015]18号）

6、湖南大学财务秘书实施细则（湖大财字[2015]17号）

7、湖南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湖大财字【2015】39
号）

8、《湖南大学外事接待管理办法》（湖大外字【2016】1号）

9、《关于重申不得使用因私证件执行因公临时出国（境）任务的通知》（
湖大外字【2015】62号）

10、湖南大学捐赠资金配套奖励管理暂行办法（湖大财字〔2016〕6号）

11、湖南大学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湖大财字〔2016〕16号）



计划财务处通知：
1、湖南大学财务报账规定有关问题的解答 2015.3.31
2、关于发票报销期限等报账问题解读2015.12.28 
3、关于规范学校其他业务接待费报销的通知2016.1.21
4、关于我校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2016.2.26 
5、关于差旅费、接待费等报账问题的解答2016.3.30

人力资源处通知
1、关于进一步规范薪酬项目及其他酬金发放管理的通知2016.5.31



会计核算相关规定梳理
财务报账规定

差旅费管理办法

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

会议费管理

相关接待管理办法

公务卡结算

酬金发放



政策依据：

n 湖南大学财务报账规定               湖大财字【2014】56号

n 财政部最新颁发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n 《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财行【2013】531号

n 《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   财行【2013】286号

n 《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财行【2013】516号

n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   财行【2013】523号

n 《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库【2014】33号

n 《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1号

一、财务报账规定



主要内容：

一、经费审批原则及权限

（一）公用经费实行“财务一支笔”审批原则

  公用经费需经财务秘书审核后，经财务负责人审批；

  个人项目经费经财务秘书审核后，由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财务负责人
共同审批。

（二）学院重大经济事项实行“党政联签制”审批

   1、学院接待费；

   2、学院发放的各类人员经费，单次报账金额在2000元以上的（含2000
元）；

   3、单张发票金额在2万元以上（含2万）的开支。

（三）学校大额资金使用贯彻实施“三重一大”制度

（四）学校预算下拨到各职能部门的经费，凡单次报账金额合计超过2万元
的（含2万），需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五）凡各职能部门、直属单位掌握的学校公共经费，如维修经费、学生

奖助学金、校园信息化建设经费等须经业务分管部门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共

同审批。

（六）日常大额资金支付财务审批程序如下：

  1、20万元以上（含）至30万元的，由财务部门分管科长审批；

  2、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的，由财务部门分管处领导审批；

  3、50万元以上的，由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全校范围内的常规支付业务，如工资、水电费的大额付款等，由财务部

门分管处领导审批，不按大额资金审批程序审批。



二、支付方式及审批规定

（一）公务卡结算

（二）银行转账支付

（三）现金支付

  因特殊情况需超范围支付现金的，须由经办人写明原因并经所在单位财

务负责人审批后，按以下权限进行审批：

  1、2000元以上（含）至2万元的(含)，由财务部门分管科长审批；

  2、2万元以上至5万元的（含），由财务部门分管处领导审批；

  3、5万元以上的，由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三、报账要求

（一）报销票据要求

  1、付款单位名称（俗称抬头），应填写为“湖南大学”，机制发票应为

机打的“湖南大学”，手工开具的发票应由开票人填写“湖南大学”;

  2、凡报销的票据，背面应有经手人签字；购买实物的，还须有验收人签

字；

  3、发票原则上须当年报销，当年年末开具的未及时报账的发票可以在寒

假开学后第一个月内报销。



（二）下列票据报销时需附清单：

  1、办公用品、耗材等，单批次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

  2、加工费、技术服务费、测试费、检测费、维修费、晒图费等，单批次

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

  3、书籍、复印打印、印刷资料费等，单批次金额在500元以上的；

  4、用车、用餐或住宿等定期结算的开支。



四、借款

（一）借款人必须是我校在职人员；

  原则上个人借款次数不超过3次；

  原则上每个项目的借款次数不超过3次。

（二）现金借款

  个人借支现金原则上以2万元（含）为限；

  2万元以上至5万元的（含），由学校财务部门分管处领导审批；

  5万元以上的由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

（三）转账借款

  凡2万元以上（含）的材料采购、设备购置等借款，需凭合同原件，并通

过银行转账办理。

（四）借款后，应及时办理还款手续。



五、人员经费

  学校在职人员所有人员经费开支，按人事部门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办理，

由学校人事部门负责人审批并盖章。

（一）除从工资系统正常发放的人员经费外，其余发放给个人的薪酬劳务

及补助经费，须通过学校财务部门的薪酬系统进行网上申报。

（二）所有人员（包括校外人员）经费发放原则上转入个人银行账户。



六、设备购置、材料及物资采购、图书资料购置

（一）单位价值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固定资产须到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固定

资产验收登记手续后方可报账。

  具体包括：

  1、凡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

值在1500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2、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

  3、家具。



（二）仪器设备购置、材料及大宗物资采购2万元以上（含）、图书文献资

料采购1万元以上（含），付款时须附合同原件。

  其中，购置进口设备还须凭以下原始票据报账：

    1、国外发票；

    2、代理手续费发票；

    3、银行水单及银行手续费票据，如银行水单为复印件，则要加盖银行

印章；

    4、装箱单；

    5、海关完税证明。

      



（三）学校预算安排的图书资料费（指“521056”项目），须按规定到学

校图书馆办理验收登记后方可报销；

  其他各类经费购买的图书资料，凡单次采购2000元以上（含）的须在学

校图书馆验收登记后方可报销。

（四）下列经费购买的材料和低值易耗品，须到资产管理部门办理验收领

用手续：

  1、预算安排的教学材料费（指“521202015”项目）；

  2、专项经费、科研经费及预算内经费5000元以上（含）的。



 七、维修经费

（一）学校所有维修工程，事先须报学校后勤管理部门审批（涉及房屋结

构和土木工程的零星维修）；报账时须提供学校后勤管理部门的审批单和

审计部门的《湖南大学基建（维修）工程结算审计表》。

  凡单项维修工程结算，金额在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须经学校审计

部门审核后方能结算付款。

（二）学校预算安排的维修经费，须经学校后勤管理部门负责人、财务部

门分管处领导共同审批；金额在2万元以上（含2万元）的，需经分管校领

导审批。

（三）单项合同价在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维修项目，不论经费来源，

凭合同原件办理预付款。



（四）单项合同价在5万元以下，不办理预付工程款，根据审计部门的审计

结算单和发票结算付款。 

（五）维修工程合同中有设备购置的，应单独列出，并按要求办理固定资

产登记验收手续后，凭货物销售发票，按合同条款结算付款。 

（六）维修工程中涉及房屋结构发生变化，竣工结算时金额达到资本化的，

应先办财务结算，再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固定资产交付验收手续。 



八、外汇报账业务

  1、学校各类外汇业务，折合人民币金额超过2000元（含）以上的，应通

过对公转账进行支付。

  2、用汇单位或个人需根据合同协议或发票，先到中国银行长沙市湖南大

学支行领取《购付汇申请表》和《境外汇款申请书》并填写完整，交学校

财务部门审核并加盖银行印鉴后，再填写借款单（如有发票可不填），由

计财处转账到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办理购付汇业务。

  3、经办人应妥善保管中国银行返回的单据（水单），并及时交到计财处

办理财务手续。 



九、科研外协费

  1、科研外协费，应根据项目计划书和主合同、分合同或协议，由科研管

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分管处领导共同审批。

  2、超过30万元的（含30万元），由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批，超过50万元的

（含50万元），还需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3、凡没有列入项目计划书名单的对外合作研究或测试费，不属于科研外

协费审批范围，按费用报销程序办理；办理时，需对方提供合法票据，金

额在2万元以上的，需根据项目计划书和合同、协议办理。

 



十、其他

  1、本科学生实习经费按《湖南大学本科实习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湖大教字[2013]115号）文件办理。

  2、研究生经费

  研究生经费：分为研究生答辩费和研究生培养费。

  答辩费报销时直接打入个人账户；

  培养费开支范围：资料费、试验材料费、差旅费、版面费、上网上机费、

打印复印费、聘请专家讲课酬金等。 



政策依据：

n《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行【2013】531号

n《关于转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标准表>的通知》    
教财司便函【2014】12号

n《关于转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财
办行【2014】90号

n《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 教财厅【2014】26号

n《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直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湘
财行【2014】15号

n《湖南大学财务报账规定》 湖大财字【2014】56号

n《湖南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 湖大财字【2014】22号

n《湖南大学本科实习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湖大教字【2013】115号

二、差旅费



主要内容：

一、差旅费适用范围：

1、人员：学校工作人员及学生（含各类聘用人员、离退休人员）

2、地点：常驻地以外地区

3、内容：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二、副处级以下教职工及学生出差均需事先填写《湖南大学干部外出计划

申报表》；

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需事先填写《湖南大学领导干部外出计划申报
表》。

三、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具体内容如下：

火车（含高铁、动车、全列
席列车）

轮船（不包括旅
游船）

飞机

部级、院士和相当于院士的人员、

职员制被聘为二级以上的管理人员

及相当职务人员

火车软席（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商务座，

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

一等舱 头等舱

司局级、教授等正高级职称、岗位

工资在五级（含五级）以上其他具

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职员

制被聘为三、四级以上的管理人员

及相当职务人员

火车软席（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一等座，

全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其他人员

火车硬席（硬座、硬卧），

高铁∕动车二等座，

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

三等舱

 

经济舱

 



 （一）城市间交通费

   1、出差人员应按级别乘坐相对应的交通工具。

   2、部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出差，因工作需要，随行一人可乘坐同等级交通

工具。对于乘坐夕发朝至的全列软席火车，乘坐普通软席时，不受出差人员

级别限制。

   3、乘坐飞机的，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可以凭据报销；订票费、经

批准发生的签转或退票费（需详细写明签转或退票原因）、交通意外保险费

凭据报销；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每人次允许购买交通意外

保险一份（乘坐一次交通工具限报一份交通意外险，多买费用自付），所在

单位统一购买交通意外保险的，不再重复购买。

   



（二）住宿费

 1 、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不得报销住宿费以及城市间交通费、

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确因工作需要，以下情况可据实报销城市间

交通费，并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1)住在自己家或父母子女家，由所在单位财务负责人审批；

(2)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等，凭邀请方负担住宿费的有效证明据实报销；

(3)与其他单位开展教学科研合作，对方单位提供住宿的，凭合作方提供的

有效证明（有效证明需写明对象、时间段及事由），据实报销；

(4)师生开展野外调研、社会调查、环境监测等工作，不能取得住宿费发票

的，由师生提供住宿情况说明并依据有关凭据据实报销。

   



    

2、目前，各地财政部门已将差旅住宿费标准细化到地市。为方便执行，

财政部将相关标准汇总整理，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

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于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三）伙食补助费

1、伙食补助费必须以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票据为凭据，按规定标准

包干使用，按自然天数包干发放。

2、西藏、新疆、青海三省市自治区每人每天伙食补助费120元，其他地

区每人每天伙食补助费100元。



（四）市内交通费

      报销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市内交通费用可任选其一：(1)按出差自然

（日 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80元定额包干使用；(2)确因工作需要乘

坐市内出租车的，经办人须填写市内交通费报销单，并注明办事地点、

时间、金额，经所在单位财务负责人审批后与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匹

配报销，不再发放市内交通费补助。



四、其他事项

（一）学校不提倡私车公用或自驾车出差。确需自驾车前往的，须由出差

人员事先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并加盖公章后方

可报销。报销时需提供同意自驾出差的报告、出差审批单、相应的住宿

费发票以及有关自驾的相关材料，按城市间长途汽车的票价给予车票补

贴，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补助正常发放。

（二）除部级、院士和相当于院士的人员、职员制被聘为二级以上的管理

人员及相当职务人员可以乘坐头等舱之外，其他出差人员不能乘坐头等

舱、公务舱。如有特殊情况确需乘坐的，须事先报经单位主要领导（院

长或处长）同意，报销时还需经财务分管校领导同意后，方可按经济舱

票价报销。



（三）邀请专家开会或者参加调研，填写《湖南大学其他业务接待审批

报销单》，按标准报销受邀人员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市内交通费

等，但不得同时发放伙食补助费及市内交通补助费。

（四）学生参与教学科研活动所发生的差旅费，按照“其余人员”差旅

费标准执行。

（五）学生实习发生的差旅费按照《湖南大学本科实习教学经费使用管

理办法》（湖大教字[2013]115号）规定执行，分散实习经费打入学

生银行卡。



（六）工作人员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参加会议、培训，经审批后凭会议、

培训通知和确定的收费标准据实报销会议费、培训费、资料费等；举办

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应如实申报，会议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

市内交通费不予报销，在途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

出差人员标准执行；举办单位统一安排住宿且费用自理的，凭举办方出

具的有效证明，据实报销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均按出差人

员标准执行。

（七）经组织批准带薪参加党校、行政学院或社会主义学院等脱产学

习（不包括学历学位教育）并在校食宿的，学习期间学校统一收取的伙

食费可在伙食补助费限额标准内据实报销，不报销市内交通费；离开本

地城区参加学习的，在途期间的差旅费，按照本办法规定报销，其他费

用按培训通知要求和培训安排凭据报销。



（八）经组织批准，工作人员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实（见）习、挂职锻

炼、跟班学习或支援工作（借调、支边）等，其差旅费按以下规定报销：

  1、在途期间（仅指首次前往和期满返回）的差旅费，据实报销城

市间交通费，发放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

  2、在外地工作期间，按每人每个工作日省内30元、省外40元的标

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借调人员按每人每个工作日省内5元、省外10元发放

交通补贴，不再报销市内交通费。

  3、工作期间的差旅费，按照当地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由接收单

位承担。援藏援疆人员休假及配偶探亲差旅费的报销，按照国家和学校

援藏援疆干部有关待遇规定执行。



政策依据： 

n 《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教财司函【2014】5号

n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的通知》

    教外厅【2015】1号

n 《关于重申不得使用因私证件执行因公临时出国（境）任务的通知》

    湖大外字【2015】62号

三、因公临时出国经费



主要内容：

一、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出访团组实行计划审批管

理。

二、因公临时出国需经事先审批。实际出国时间、出国地点及报销项目必

须与《湖南大学出国（境）申请报告单》相符。

三、校内人员在报销出国（境）差旅费时，需提供：

  1、《湖南大学出国（境）申请报告单》;

  2、因公证件上的签证（注）和出入境记录;

  3、任务批件复印件等材料。

  且根据校内人员身份的不同，提供相对应的材料：

序号 出国（境）人员类别
《湖南大学出国（境）申请报告单》
原件。如果通过网络平台审批的，

提供《报告单》的打印件

因公证件上的签证
（注）和出入境记录
复印件、任务批件复

印件

1 在职员工 提供 提供

2 劳务派遣人员 提供 提供

3 在校学生 提供 不适用

4 离退休职工 提供 不适用

5
引进人才（含有国外身份
证件或绿卡、长期在校外

工作的人员）
提供 不适用

6 高端引进人才（短期来校） 见“注” 不适用

注：高端引进人才，原则上可以将其视为短期来访的专家处理，在其
聘任期内，可不办理《湖南大学出国（境）申请报告单》。由于这类人才
情况复杂，可适用的政策规定也不尽相同，建议一般做个案处理。



四、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包括：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公杂费和其他费用（签证费用、必需单独保险费用、防疫费用、

国际会议注册费等）。

（一）国际旅费

  1、省部级人员可以乘坐飞机头等舱、轮船一等舱、火车高级软卧或

全列软席列车的商务座；司局级人员可以乘坐飞机公务舱、轮船二等舱、

火车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一等座；其他人员均乘坐飞机经济舱、轮船

三等舱、火车硬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二等座。

  2、国际行程段需提供电子客票行程单或电子机票、登机牌、银行卡

刷卡记录等。



（二）住宿费、伙食费和公杂费

  1、出国人员住宿费在标准范围内据实报销。

  2、出国人员伙食费、公杂费可以按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用。

      附件：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

（三）其他费用

  出国签证费用、防疫费用、国际会议注册费用等凭有效原始票据和银行

卡付款记录据实报销。





五、其他重要事项

（一）凡用外币支付的费用，需提供银行付款记录。

（二）纵向课题经费仅能开支本课题组成员的出国（境）差旅费，并提供

项目组成员表。

（三）出国人员在国外的所有费用票据需单独翻译成中文，由经办人签字，

报所在单位财务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或盖章。

 (四）国家全额资助出国人员办理出国（境）手续发生的护照费、公证费、

体检费、签注费、签注差旅费、出(回)国的国内段差旅费，跨年度票据可

免去出国票据报销需财务处主管副处长签字的审批环节。



四、会议费

政策依据：

n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行【2013】286号

n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会议费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  教财厅【2014】26号



主要内容：

国内会议：

  一、会议时间及人数

我校主办的各类会议属于四类会议，四类会议会期均不得超过2天；传达、

布置类会议会期不得超过1天。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1天。

四类会议参会人员视内容而定，一般不得超过50人。

  二、会议地点：

  1、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

  2、参会人员在50人以内且无外地代表的会议，原则上在单位内部会议室

召开，不安排住宿。

  3、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三、会议审批程序：

学校各单位召开的会议，组织方应书面说明会议名称、召开的理由、

主要内容、时间地点、人数、会议预算及所需经费列支渠道等，报分管校

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组织召开。

科研学术会议费，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计划书提供会议预算，报所

在学院财务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方可组织召开。

四、会议费开支范围、标准和报销支付：

  1、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

件印刷费、医药费等。

  



  2、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

回单位报销。对确因工作需要，邀请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参加会议所发

生的城市间交通费，可以在差旅费中报销，不计入会议费支出。

  3、会议发放的咨询费、讲课费和会务工作人员劳务费，不得在会议费中

列支。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两天以内的，高级技术职称人员500—800元/人

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300—500元/人天，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人员300—4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00—300/人天；



4、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会议
费综合定额标准如下：                                                                                    

                                              单位:元/人·天

① 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各单位应在综合定额标准以内
结算报销。

② 不安排住宿的会议，综合定额按照扣除住宿费后的定额标准执行，
住宿费不能调剂使用；不安排就餐的会议，综合定额按照扣除伙食费后的
定额标准执行，伙食费不能调剂使用。

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四类会议 240 130 80 450



5、各单位在会议结束后应当及时办理报销手续。会议费报销时应当提供以

下相关材料：会议预算表、会议通知及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

6、会议费支付应以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禁止以现金方式结算。

7、会议费实行一会一结算一报销，不得分开报销。（严禁以会议费、劳务

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



  

我校的接待费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n 公务接待费

n 其他业务接待费

n 外事接待费

五、相关接待管理办法



公务接待

  公务接待费是指由校办公室管理的，一般有校领导出席的学校公务接待

活动产生的费用。

政策依据：

n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发【2013】13号

n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中办发【2013】22号

n 《教育部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     教办厅【2013】8号

n 《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 湘办发【2014】4号

n 《湖南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   湖大行字【2015】49号



主要内容：

一、接待费报销凭证

  1、财务票据；

  2、单位公函（邀请函、访问函、会议通知等证明公务活动的有关材料）；

  3、接待审批报销单（《湖南大学国内公务接待审批报销单》），由校办主

任及分管校领导审批。

  4、公务卡刷卡记录。（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务卡方

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二、接待内容及标准

1、接待用餐

（1）接待单位只允许在学校食堂或者内部招待所安排一次工作餐；

（2）一般性公务接待安排自助餐，用餐标准不超过50元/人；

（3）接待国内兄弟院校主要领导、院士、著名学者等，经分管（联系）校

领导审批，可以安排圆桌简餐，用餐标准不超过100元/人。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

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工作日午餐接待一律不得饮酒。

（4）同城公务活动不安排用餐。



2、接待住宿

公务接待可安排来访人员住宿，但不允许报销其交通费及住宿费，来

访人员交通费及住宿费需回本单位报销。

3、公务接待用车

公务接待派车标准参照国家机关公务车配备使用标准执行。出行活动

应安排集中乘车，合理使用车型，能合并用车的不单独派车，校内出行活

动尽量步行。



4、接待单位不得超规格、超标准接待，不得随意增加接待项目，不得

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

动，不得举办师生专场文艺演出，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

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



                    其他业务接待

其他业务接待费是指校办外各单位为确保教学科研、人才引进、党建、

离退休人员及学生活动等正常开展而产生的业务接待费（含工作餐）。

一、接待费报销凭证

  1、财务票据；

  2、单位公函（邀请函、访问函、会议通知等证明公务活动的有关材

料）；

  3、接待审批报销单（《湖南大学其他业务接待审批报销单》）。机

关部处、直附属单位开支的其他业务接待费由相关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分

管校领导审批；学院（包括科研经费）开支的其他业务接待费由各单位财

务负责人及党政负责人联签审批。

  4、公务卡刷卡记录。（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

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二、其他业务接待报销要求

1、其他业务接待活动原则上也应在校内进行。

2、用餐标准、陪餐人数参照公务接待标准执行。

3、报销来访人员交通费及住宿费标准参照《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

级标准》及《中央及国家机关国内差旅住宿标准调整表》执行。



外事接待

  外事接待费是指接待来校访问的国（境）外人士及团体产生的接待费。

政策依据：

n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发【2013】13号

n 《中央和国家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 财行【2013】533号

n 《湖南大学外事接待管理办法》           湖大外字【2016】1号



主要内容：

一、报销凭证

  1、财务票据；

  2、单位公函（邀请函、访问函等）；

  3、接待审批报销单（《湖南大学外事接待审批报销单》）；

  4、公务卡刷卡记录（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务卡方

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二、接待范围及标准

  外宾接待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住宿费、日常伙食费、宴请费、交通

费、赠礼等。 

  1、住宿费

  （1）副部长级及以上人员、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及国际知名专家学者

率领的外宾代表团，可安排在五星级；司局级及以下人员率领的代表团以

及其他一般外宾代表团，安排的宾馆最高不超过四星级。

  （2）副部长级及以上人员、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及国际知名专家可安

排套间，其他人员安排标准间。



   2、日常伙食费

  外宾日常伙食费（含酒水、饮料）标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级每人每

天600元；副总统、副总理和正、副议长级每人每天550元；正、副部长级

每人每天500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300元。

    



    3、宴请费

  （1）每批接待一般只能宴请一次。学校已安排宴请的，二级单位原则上

不再安排。

  （2）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宾的重大外事活动，我方参加宴请人

数应当按照礼宾要安排。其他宴请，外宾5人（含5人）内的，中外人数原

则上在1：1以内安排；外宾超过5人的，超过部分中外人数原则上在1：2以

内安排。

    接待工作人员在接待活动期间，确因工作需要不能按时用餐到，经接

待单位领导批准，可以领取误餐补助，标准每人每次50元。

  （3）宴请外宾的费用标准上限为每人每次300元。冷餐、酒会、茶会分

别为每人每次150元、100元、60元。



    4、交通费

  （1）外宾用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在符合礼宾要求的前提下，外宾
出行应当集中乘车，减少随行车辆。

  （2）原则上不安排外地访问。根据外事交流协议或者项目实际需要，安

排外宾赴外地访问时，应当按级别乘坐相应等级标准交通工具。

  （3）陪同外宾赴外地访问期间，陪同人员费用由所在单位负担。陪同人

员的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开支标准按照学校国内差旅有关规定执行。

确需与外宾同住、同行的，经主管外事校领导批准、可按对应的外宾接待

标准实报实销。



 5、对外赠礼

  （1）赠礼对象一般仅为外方团长（夫妇），必要时可包括主要陪同人员，

原则上只赠礼1次，学校已赠礼品的，其他单位不再赠礼。如外方赠礼，可

按对等原则回礼。

  （2）对外赠礼以我方或受礼方级别较高的一方的级别确定赠礼标准。外

宾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每人每次礼品不得超过1000元；外宾方为正、

副部长级人员的，每人次礼品不得超过400元；我方为校级或外宾方为司局

级人员的，每人次礼品不得超过200元；其他人员，可以视情况赠送小纪念

品。

  （3）对访问我校的著名友好人士、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确有必要赠礼

的，按照正、副部长级人员标准执行。

   ★ 注意事项：公务接待、其他业务接待及外事接待均需领导审批同意

后方可安排接待事宜。



政策依据：

n 《关于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库【2015】245号

n   财政部关于中央预算单位2016年预算执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5】220号

n  《湖南大学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  湖大财字【2015】18号

六、公务卡结算



主要内容：

    1、项目代码以7**开头的国家纵向科研经费、411198**开头的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部分省拨科研经费（项目代码以521293、521297、

521298、801开头的项目，项目代码以851、852、858开头且在2013年

1月1日以后立项的项目）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对于未按规定办理和

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在后续科研项目验收、检查或者项目结题审计时，

导致项目不通过或者科研信用不良记录，责任由项目负责人承担。

    2、公务卡刷卡记录应作为报销票据附件。

    3、报销金额不一定要转入个人公务卡账户，也可转入报销人其

他账户。



依据：

n 《关于进一步规范薪酬项目及其他酬金发放管理的通知》

    2016.5.31

 

七、酬金发放



主要内容：

    1、我校教职工薪酬发放项目严格按照国家和湖南省有关政策规

定执行。教职工薪酬项目由“基本工资、基础津贴、岗位津贴及绩效

奖励、特殊津补贴”五个部分（类别）组成。从2016年7月1日起，教

职工薪酬按以下五部分、14个项目发放。

    各单位教职工薪酬收入须在规定的项目范畴内发放，不得自设项
目或者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各单位对于教职工的业绩及奖
励性薪酬分配，均应制定符合规定的、明确的分配办法，并纳入“岗
位津贴及绩效”部分的相应项目发放。

    岗位津贴及绩效包括岗位津贴、业绩津贴Ⅱ、科研绩效与奖励、
年终绩效年终（一次性）。科研绩效与奖励指依据学校文件规定及单
位分配办法发放的科研绩效奖酬和其他一次性奖励金。



   其他酬金和补贴是指薪酬外支付的非工作时间内完成特殊性、突
击性或临时性工作任务等的劳动报酬。其发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及省
政府有关规定。

   目前可发放的项目：

   （1）晚、夜班值班补贴：因工作性质需要24小时值班的；

   （2）加班费：有突击任务需在非工作时间完成且无法安排补休的；

   （3）其他：国家政策规定可发放的津补贴，如“保密津贴”等；
学校政策允许发放的额外劳酬，如评审费、考务费、审稿费、其他劳
务费（聘请校内其他单位职工完成相应工作任务的酬金）等。



    审批权限

     1. 其他酬金与津补贴根据经费来源及部门管理权限，遵循“谁主管、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发放。

     2. 各单位发放此类劳酬和津贴时，应注明事由、政策依据、计酬标准、
经费来源等，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并报人力资源处备案后，由计财处发至个人
工资卡。




